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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指引乃用作參考用途，對駕駛考試並無任何法律效力。

 

此指引的內容會適時更新，最新版本請瀏覽運輸署網址 : www.td.gov.hk （刊物及新聞公報 > 

刊物 > 免費刊物）。如此指引與網上版本有任何差異，概以網上版本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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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考所需證件及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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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2495
(b) E 33-1968
(c) Z90 1-1966 Z90 1-1970 Z90 1-1971
(d) BENOR NBN 626
(e) DIN 4848
(f) AFNOR NFS 72-301



(g) TNO  
(h) (SHCA)  
(i) 5361  
(j) 6658:1985  
(k) JIS T 8133:1970-2000

 
(l) AS 1698-1988  
(m) 1970-200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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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試為20條選擇題，題目按「道路使用者守則」設定，考生須答對16條或

以上題目，方為及格。

 

甲部試（筆試）

乙部試（強制試）

丙部試（路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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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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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考所需證件及文件

香港身份證或其他認可身份證明文件，例如護照（所示的證件

須與運輸署紀錄相符）*；

 

i  

ii  

iii  
iv  
v  



考生在發動引擎前，要將支撐腳架升起離地、扣緊手掣或踏緊腳掣、檢查波

位是否在空檔，駕駛鏡位置是否適當，發動引擎，開亮頭燈。查察車輛四周的交

通情況，然後發出適當的訊號及在安全情況下駛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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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金鐘道95號統一中心3樓香港牌照事務處 

                   

九龍長沙灣道303號長沙灣政府合署2樓九龍牌照事務處

            

1. 香港身份證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（正本或副本）；  

2. 認可的駕駛訓練學校發出的電單車駕駛訓練修業證書；

3. 填妥的學習駕駛執照申請書（TD 555）；  

4. 乙部試及格之駕駛考試表格

5. 最近三個月發出的現時地址證明（住址及通訊地址）正本或副本（ 水

電煤或電訊公司帳單、銀行、保險公司、政府部門、本地大學、國際或本

地註册的慈善機構發出的文件等）；及  

6. 應繳的學習駕駛執照費用。  

1. 香港身份證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（正本或副本）；

  

2. 最近三個月發出的現時地址證明（住址及通訊地址）正本或副本（ 水

電煤或電訊公司帳單、銀行、保險公司、政府部門、本地大學、國際或本

地註册的慈善機構發出的文件等）；  

3. 丙部試及格駕駛考試表格   

牌照事務處地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

（TD 553，俗稱「黃紙」）；

（TD 553，俗稱「黃紙」）；

例如

例如



http://www.gov.hk/tc/residents/transport/drivinglicense/roadtest.htm

4. 填妥的暫准駕駛執照申請表格（TD 590）；  

5. 應繳的暫准駕駛執照費用（加簽者除外）；及  

6. 註冊醫生簽發的運輸署體格檢驗證書 TD256（ 只適用於七十歲或以上的

申請人）。

登入下列香港政府一站通網址申請網上預約駕駛考試 － 電單車駕駛考

試。申請人可預約駕駛考試 （即候試名單之末（俗稱「尾期」） 的駕駛

考試），或預約重考生快期。（注意：預約駕駛考試尾期申請人需有認可

核證機構簽發的有效個人數碼證書，以供認證；及以信用卡（Visa

口號碼和網上密碼，以進行

網上付款。）

MasterCard 或繳費靈戶

請向駕駛考試排期事務處查詢詳情（電話：2771 7723）。

303號長沙灣政府合署2樓九龍牌照事務處，

信封面請註明《駕駛考試申請（TD82）》，以辦理申請手續：－  

1. 香港身份證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（副本）；

  

2. 學習駕駛執照（副本）；

  

電話牌照事務處地址

，

卡、

、銀聯卡或 JCB 卡）

電話牌照事務處地址

郵寄所需文件到九龍長沙灣道

申請所需文件



3. 填妥的駕駛考試申請書（TD82）；

 4. 最近三個月發出的現時地址證明（住址及通訊地址）正本或副本（

水電煤或電訊公司帳單、銀行、保險公司、政府部門、本地大學、

國際或本地註册的慈善機構發出的文件等）；及

5. 應繳的駕駛考試表格費用（郵寄申請請以劃線支票或銀行本票繳付費

用，抬頭請寫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」，切勿郵寄現金）。 

郵件貼上足夠郵資 

若郵件郵資不足，香港郵政會收取欠資及相關費用。本署不會接收郵資不足的郵件，

有關郵件將由香港郵政退回寄件人

郵件能妥善送達本署，並免卻不必要的派遞延誤或失誤，請切記投寄郵件前支

付足額郵資及註明回郵地址。請參閱郵費的詳情，並留意最新生效的新郵費結構。 

（有回郵地址）或予以銷毀（沒有回郵地址）。為

確保

例

如

地址
  

電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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